
榆政工信发〔2026〕25 号

榆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组织开展第五批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
和 2022年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贸（经发）局：

按照省工信厅《关于组织开展陕西省第五批创新型中小企业

认定和 2022 年创新型中小企业复核工作的通知》，现将做好我市

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与复核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

全省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全面启动，优质中小企业是指在

产品、技术、管理、模式等方面创新能力强、专注细分市场、成

长性好的中小企业，由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个层次组成，申报时需按照层级逐级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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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不能越级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指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

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是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

今后申报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的

先决条件。

二、评价条件

（一）应在榆林市工商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符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

统字〔2017〕213 号）。

（三）企业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

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同时近三年

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

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满足所申报类型的企业评价及认定标准。

三、认定标准

（一）公告条件

评价得分达到 60 分以上（其中创新能力指标得分不低于 20

分、成长性指标及专业化指标得分均不低于 15 分），或满足下列

条件之一：

1.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

2.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均为有效期内）。



3.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

4.近三年内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

500 万元以上。

（二）评价指标

包括创新能力、成长性、专业化三类六个指标，评价结果依

分值计算，满分为 100 分。

1.创新能力指标（满分 40 分）

（1）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 20

分）

A．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 1 项以上（20 分）

B．自主研发的Ⅰ类知识产权 1 项以上（15 分）

C．Ⅰ类知识产权 1 项以上（10 分）

D．Ⅱ类知识产权 1 项以上（5 分）

E．无（0 分）

（2）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 20

分）

A．5%以上（20 分）

B．3%-5%（15 分）

C．2%-3%（10 分）

D．1%-2%（5 分）

E．1%以下（0 分）



2.成长性指标（满分 30 分）

（3）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满分 20 分）

A．15%以上（20 分）

B．10%-15%（15 分）

C．5%-10%（10 分）

D．0%-5%（5 分）

E.0%以下（0 分）

（4）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 10 分）

A．55%以下（10 分）

B．55%-75%（5 分）

D．75%以上（0 分）

3.专业化指标（满分 30 分）

（5）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 10 分）

A．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10 分）

B．属于其他领域（5 分）

（6）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

20 分）

A．70%以上（20 分）

B．60%-70%（15 分）

C．55%-60%（10 分）

D．50%-55%（5 分）



E．50%以下（0 分）

四、部分指标和要求说明

（一）指标中如对期限无特殊说明，一般使用企业近 1 年的

年度数据，具体定义为：指企业上一完整会计年度，以企业上一

年度审计报告期末数为准。对于存在子公司或母公司的企业，按

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执行。

（二）所称拥有自主品牌是指主营业务产品或服务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产品或服务品牌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正式注册。

2．产品或服务已经实现收入。

（三）所称“Ⅰ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

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

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均不包含转让未满 1 年的知识

产权）。

（四）所称“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或在海外取得收入的其

他Ⅰ类知识产权，其中专利限 G20 成员、新加坡以及欧洲专利局

经实质审查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2．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的Ⅰ类知识产权。

3．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Ⅰ类知识产权。

4．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Ⅰ类知识产权。



（五）所称“Ⅱ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导产品相关的软件著

作权（不含商标）、授权后维持超过 2 年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

设计专利（均不包含转让未满 1 年的知识产权）。

（六）所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是指在优质中小企业梯

度培育平台完成数字化水平免费自测，具体自测网址、相关标准

等事宜，另行明确。

（七）所称“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

环境污染等事故”是指产品安全、生产安全、工程质量安全、环

境保护、网络安全等各级监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

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

释，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法规等出具的判定意见。

（八）所称“股权融资”是指公司股东稀释部分公司股权给

投资人，以增资扩股（出让股权不超过 30%）的方式引进新的股

东，从而取得公司融资的方式。

（九）所称“合格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

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 10 部门令第 39 号）或者《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05 号）相关规定，按

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的创业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十）所称“主导产品”是指企业核心技术在产品中发挥重

要作用，且产品收入之和占企业同期营业收入比重超过 50%。

（十一）所称“主导产品在全国细分市场占有率达 10%以上，

且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可通过企业自证或其他方式佐证。

（十二）所称“省级科技奖励”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科学技术奖的一、二、三等奖；“国家级科技奖励”包括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以及国防科

技奖。

（十三）如无特殊说明，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所称的“超过”，不包括本数。在计算评价指标得分时，如指标

值位于两个评分区间边界上，按高分计算得分。

（十四）本办法部分指标计算公式

近 2 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率+企业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2。

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总额-企业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企业上上年度主

营业务收入总额*100%。其他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计算方法

以此类推。

（十五）所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所称“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以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



查询结果为准。

（十六）所称“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500

强、50 强企业组名单是指该大赛 2021 年以来正式发布的名单。

五、推荐程序

（一）企业申报

请参加第五批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认定及 2022 年省级

创新型中小企业（见附件）复核工作的企业，根据申报要求和上

述认定、评价标准，按工商注册属地原则登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

培育平台（http://zjtx.miit.gov.cn，以下简称“培育平台”），

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前（逾期系统不再开放）如实填报并提交企

业相关信息、上传对应佐证材料，系统将会根据企业填报情况和

上传资料情况进行自动打分。

（二）县区审核

各县市区工贸（经发）局根据系统打分情况，对照上述评价

认定标准进行复审、实地核查、社会公示，于 4 月 27 日前将正

式推荐上报文件（文件内容必须体现县区复审情况、实地核查情

况、得分情况、社会公示截图等）和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报市局

中小企业服务科，联系人：高倩，电话：09123890353。

六、其他要求

（一）经认定的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有效期 3 年，到期后

进行复核。有效期内的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需在每年 5 月 31



日前通过培育平台更新企业信息，未及时更新企业信息的，取消

复核资格。企业有重大变化的，需在 3 个月内通过培育平台填报

重大变化情况报告表，未在 3 个月内及时报告的，取消复核资格，

或直接取消认定。

（二）有效期内的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如发生重大安全

（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或严重失

信、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或被发现存在数据造假等情形，直

接取消认定，且至少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三）各县市区组织辖区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严格按照附件 1 规定的时限，及时在培

育平台完成企业信息填报、信息更新等必要工作，避免因工作流

程缺失导致企业被取消复核、公告或认定资格。

附件：2022 年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

榆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6 年 3 月 26 日



附件

2022年陕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

榆林市金世源矿用油品有限公司

陕汽榆林金帝润滑油有限公司

榆林市继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榆林市可尚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华昱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华西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广泰矿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神木市恒景农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木市益丰源种业有限公司

陕西华和实业有限公司

神木市黑豆豆业有限公司

神木市德科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杨鑫煤矿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众德科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神北康晨矿用装备有限公司

陕西日恒废塑料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神木市天然富香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碳立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府谷京府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府谷县旭丽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鸿泰元和镁业有限公司

定边县热宝锅炉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佰瑞达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优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新能源（定边）风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智诚运势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陕西省定边县乳品实业有限公司

靖边县大漠酒业有限公司

靖边县清彦绒毛有限公司

靖边县薪宇农产品科技有限公司

靖边县惠民食品有限公司

靖边县黄土之恋农产品有限公司

靖边县益生康农产品有限公司

靖边县红盛农产品有限公司

靖边县红碾坊绿色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靖边县华伟塑业有限公司

子洲县鑫润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环境保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蒙赛尔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北斗科技开发应用有限公司

榆林市保昌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海华智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榆林市大德机械有限公司

榆林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

陕西得天节能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陕西美莱特智慧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微牧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羊老大品牌服饰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脉迪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榆林市七只羊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通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云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中科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榆林市衣人美服饰有限公司

陕西永吉和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浦士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天盛缘玻璃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榆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政秘科 2026 年 3月 26 日印发


